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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

1樓

承辦人：梁榮仁

電話：本市境內1999、(02)29603456 分機2

683

傳真：(02)29602334

電子信箱：AG462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0421147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時，請務必依相關規

定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學校於辦理校外教學時，請依據教育部104年9月25日頒定

「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」、本局100年10月1

3日頒定「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辦理班級及班群校外教學

實施要點」暨100年9月16日頒定「新北市立各級學校辦理

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
二、有關辦理校外教學課務派代事宜，主辦之行政人員、級任

教師（導師）所遺留之課務，應先行由因校外教學而減少

授課之教師分擔，如仍不足，再依學校相關規定派代。

三、學校不得以家長未陪同、需額外負擔費用及未具備陪同人

員與無障礙設施等理由，拒絕身心障礙學生參加校外教學

。

四、重申校外教學課程內容應以學生學習為核心，避免流於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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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樂性質之活動，並以增進自然與人文情懷、認識及愛護

家鄉為主要目標，且費用應考量家庭經濟負擔，方符校外

教學之意旨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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